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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8-01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2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产业新城开发建设

业务情况 数额

比上年

同期增长

销售额

（亿元RMB）

园区结算收入额 296.32 66.86%

产业园区配套

住宅签约销售额

1,121.45 54.97%

小 计 1,417.77 57.31%

销售面积(万平米） 910.29 27.89%

备注：由于2016年二季度实施“营改增” ，公司将上述园区收入

额统计口径调整为含增值税销项税额。

二、城市地产及其他

业务情况 数额

比上年

同期增长

销售额

（亿元RMB）

城市地产签约销售额 79.09 -71.94%

其他业务

（物业及酒店等）

24.57 21.81%

小 计 103.66 -65.68%

销售面积(万平米） 43.16 -82.07%

三、公司整体

业务情况 数额

比上年

同期增长

销售额（亿元RMB） 1,521.43 26.44%

签约销售面积(万平米） 953.45 0.09%

备注：签约销售面积指产业园区配套住宅及城市地产销售面积。

公司2017年1-12月销售额比上年增加26.44%。

公司2017年1-12月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如下：

区域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本年累计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本年累计结算面积

(万平方米）

1、京津冀 28,845,361.28 5,801.03 635.79 256.10

北京 966,148.47 69.02 - 3.41

天津 241,867.00 46.53 0.88 5.43

廊坊 6,479,873.27 1,041.42 124.76 35.04

固安 6,931,391.31 2,106.22 111.78 100.17

牛驼 985,676.43 137.50 8.28 7.40

霸州 1,320,517.01 217.28 71.17 14.02

怀来 997,356.18 206.46 35.11 37.79

大厂 4,683,608.63 950.05 7.78 10.72

香河 2,364,837.63 393.05 63.17 42.12

永清 2,260,933.92 347.74 82.74 -

任丘 377,980.01 84.82 17.35 -

涿州 926,673.92 152.27 90.26 -

文安 235,539.50 35.31 12.61 -

北戴河 72,958.00 13.36 9.90 -

2、环南京（来安、无锡、和县、溧水等） 1,960,585.00 277.92 104.75 10.85

3、环杭州（嘉善、南浔等） 1,570,619.50 255.49 93.62 26.17

4、环郑州（武陟等） 117,924.26 26.02 23.08 -

5、环合肥（舒城等） 183,598.56 34.87 24.60 -

6、环武汉（嘉鱼等） 36,847.00 9.84 2.19 -

7、沈阳 749,685.00 154.46 35.33 21.78

8、国际 296,357.60 47.97 34.09 -

合计 33,760,978.20 6,607.60 953.45 314.90

公司2017年1-12月房屋出租情况如下：

种类（住宅配套

/独立商业/公寓

/其他）

产权主体

可供出租面

积(平方米)

已出租面积

(平方米)

出租率

2017年已收房

租（万元）

住宅配套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5,705.70 119,132.05 71.89% 1,849.71

住宅配套 廊坊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636.45 7,636.45 100.00% 510.82

住宅配套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752.88 15,171.51 96.31% 643.03

住宅配套 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761.00 2,599.00 54.59% 78.04

住宅配套 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674.33 12,887.91 94.25% 466.02

住宅配套 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6.70 5,932.94 98.77% 298.21

住宅配套 固安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173.00 13,320.23 35.83% 770.44

住宅配套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476.44 35,292.23 94.17% 1,639.81

独立商业 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146.31 27,146.31 100.00% 444.83

住宅配套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129.31 18,129.31 100.00% 691.01

住宅配套 怀来鼎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14,400.00 28.80% 40.63

住宅配套 无锡鼎鸿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8,486.27 13,103.47 46.00% 151.77

住宅配套 无锡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535.95 6,144.65 28.53% 68.39

住宅配套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6,335.31 1,510.00 4.16% 18.24

住宅配套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865.57 5,283.57 31.33% 451.78

住宅配套 廊坊市云天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94.06 2,594.06 100.00% 316.23

住宅配套 廊坊市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91.17 5,278.63 77.73% 241.31

住宅配套 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0.29 410.29 100.00% 6.04

独立商业 华夏幸福（大厂）文化影视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1,388.00 1,026.00 73.92% 1.28

住宅配套 嘉兴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860.70 44,224.70 96.43% 137.78

小计 543,729.44 351,223.31 8,825.37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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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关于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和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

超短期融资券（每期发行期限为不超过270天，由公司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可分

期发行）。具体内容刊登于2017年7月21日和2017年8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告编号：临2017-048和

2017-063）。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SCP348

号）核准，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40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

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刊登于2017年11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告编号：临2017-093）。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发行了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名

称：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8皖

山鹰SCP001，代码：011800031，发行总额为6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6.09%，发行价格为

100元/百元面值，期限为270天，起息日为2018年1月11日，兑付日为2018年10月8日，主承

销商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03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1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0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15:00至2018年1

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79号华数数字电视产业园A座

209。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

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4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25,220,4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1.52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023,931,95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43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288,47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99％。

就公司所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单独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5,209,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

意138,725,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11,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48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3％；反对

73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

意138,002,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4％；反对734,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同时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华数

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5,387,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20,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

意138,716,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20,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控股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99,812,467股，作为关联方

回避表决本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崇华、张声；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

2018-002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并经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15,00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该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和控制风险，拟

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7月2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泰然金谷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深圳泰然金谷支行” ）签订的《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知悉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5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两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资金 人民币 500�万元

收益起算日 2017年12月22日

到期日 2018年3月22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5%-4.23%

挂钩指标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每天下午发布的黄金价格

资金来源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确认 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泰然金谷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产品风险揭示

1、本金及利息风险：招商银行仅保障存款本金和保底利率范围内的利息，公司应充分

认识利息不确定的风险。 本存款的利率由保底利率及浮动利率组成，浮动利率取决于挂钩

标的价格变化，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利息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应对

此有充分的认识。 如果在存款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存款的利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

高。

2、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

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起息、存续期、到期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

款利息降低。

3、流动性风险：产品存续期内，存款人不享有提前支取权利。

4、欠缺投资经验的风险：本存款的浮动利率与挂钩标的的价格水平挂钩，利息计算较

为复杂，故只适合于具备相关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存款人。

5、信息传递风险：本存款存续期内不提供估值，存款人应根据本存款说明书所载明的

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存款的相关信息。招商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信息公告”的约定，发

布存款的信息公告。存款人应根据“信息公告”的约定及时向招商银行营业网点查询。如果

存款人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存款

人无法及时了解存款信息，并由此影响存款人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存

款人自行承担。 另外，存款人预留在招商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招商银

行。 如存款人未及时告知招商银行联系方式变更或因存款人其他原因，招商银行将可能在

需要联系存款人时无法及时联系上，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存款人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

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6、存款不成立风险：如自存款人签署《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至存款起息之前，国家宏

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且经招商银行合理判断难

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存款人提供本存款，则招商银行有权决定本存款不成立。

7、数据来源风险：在本存款收益率的计算中，需要使用到数据提供商提供的挂钩标的

的价格水平。如果届时产品说明书书中约定的数据提供商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所需的

价格水平，招商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进行

计算。

8、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

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存款的起息、存续期、到期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收益降低

乃至本金损失。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存款人自行承担，招商银行对此

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结合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在授权额度内合理开展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并保证投资资金均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并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公司财务部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的具体经办部门，财务部负责人为交易的第

一责任人。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得更多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四、公司本次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具体详见

如下表：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止日期 产品类型

预计或实际年化收

益率

是否到期

1

中国银行深圳南头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单位结构性存

款

人民币 8,500�

万元

2017年9月4日

-2017年12月

12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9% 是

2

招商银行深圳泰然

金谷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

二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

人民币1,000�

万元

2017年9月8日

-2017年12月7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2% 是

3

招商银行深圳泰然

金谷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

三层区间六个月结

构性存款

人民币4,000�

万元

2017年9月7日

-2018年3月7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底利率为1.55%，

浮动利率范围：0或

2.75%

否

4

中国银行深圳南头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单位结构性存

款

人民币3,000�

万元

2017年12月21

日-2018年1月

22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MIN(挂钩指标,

5.00%)-0.79%

否

5

中国银行深圳南头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单位结构性存

款

人民币5,500�

万元

2017年12月21

日-2018年3月

22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MIN(挂钩指标,

5.00%)-0.79%

否

6

招商银行深圳泰然

金谷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

二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

人民币500万

元

2017年12月22

日-2018年3月

22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5%-4.23% 否

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3,000万元， 上述未到期余额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泰然金谷支行签订的《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1日

股票简称：山东墨龙 股票代码：

002490

公告编号：

2018-001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1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鲁证调查字【2017】

003号），对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公司于当天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 2017年9月25日，公司及

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87号） 并予以披露 （公告编号：

2017-052）。

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知悉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以下简称“处分公告” ），现将处分公告内容公

告如下：

经查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业绩预告不准确且修正不及时

2016年10月27日，*ST墨龙披露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盈利600万元至1,200万元，业绩变动原因包括：一

是市场形势依然低迷，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大，二是新产品开发取得较好

进展，同时*ST墨龙提高了产品的成材率，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升。 2017年2月3日，*ST墨

龙披露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2016年净利润修正为亏损4.8亿元至6.3亿元，修正

的原因为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 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滑且价格波动频繁以及对存货、

应收款项、商誉等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2017年4月6日，*ST墨龙披露2016年年度报

告，2016年净利润为亏损6.12亿元。 *ST墨龙在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6年净利

润预计数据与实际数据差额为6.18亿元至6.24亿元，且*ST墨龙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ST墨龙于2017年2月16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显示，*ST墨

龙2016年第四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产品价格下滑的趋势没有改善，*ST墨龙理

应最迟于2016年末知悉原材料、产品价格变动和新产品开发对业绩影响的情况，以及在资

产负债表日相关资产存在的减值情况，但*ST墨龙未及时修正在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做

出的业绩预计，直至2017年2月3日才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ST墨龙未能及时、准确地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财务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017年3月31日，*ST墨龙披露《关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对2016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进行更正，更正的原因为

前三季度报告中对部分营业收入的确认、计量和营业成本的结转不准确。 其中，2016年第

一季度净利润由311.22万元更正为-5,828.78万元，净利润差异金额6,140万元，变动幅度

105.34%；2016年半年度净利润由603.96万元更正为-1.46亿元，净利润差异金额1.52亿元，

变动幅度104.11%；2016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由834.35万元更正为-2.19亿元，净利润差异金

额2.27亿元，变动幅度103.65%。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3月30

日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ST墨龙2016年前三季度对部分营业收入的确认、计

量和营业成本的结转未有效执行审核等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导致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和

营业成本等出现重大错报，财务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017年9月30日，*ST墨龙披露《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2015年半年度报告、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对2015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其中，2015年第

一季度净利润由459.23万元更正为-1,945.54万元，净利润差异金额2,404.77万元，变动幅

度123.60%；2015年半年度净利润由1,031.33万元更正为-7,182.72万元，净利润差异金额

8,214.05万元， 变动幅度114.36%；201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由1,271.83万元更正为-9,

247.24万元，净利润差异金额10,519.07万元，变动幅度113.75%。

三、不配合本所监管，经多次催促，仍未回复本所问询

2017年2月17日和2017年3月31日，本所分别向*ST墨龙发出问询函，要求就业绩修正

及2016年前三季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等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并要求*ST墨龙于2017年2月

25日和4月8日前分别回复前述问询函。 经本所多次督促，*ST墨龙于2017年12月11日披露

了关于2016年前三季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复函， 但截至本纪律处分决定作出日仍

未按照要求回复业绩修正相关事项的问询。

四、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2016年度，*ST墨龙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2.33亿元，但未按照规定在2017年2月底前

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2017年4月6日经董事会审议才予以披露。

五、未及时披露重大投资事项

*ST墨龙于2016年6月对其子公司寿光懋隆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3亿元，上述

事项涉及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 *ST墨龙未及时以临时公告

的形式对外披露上述投资事项，直到2017年9月30日才予以补充披露。

*ST墨龙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

2.4条、第2.7条、第2.15条、第7.3条、第9.2条、第11.3.3条、第11.11.3条、第11.11.4条、第17.1条

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2.1.5条、第7.6.3条和第8.5.7条

的规定。

*ST墨龙董事长张恩荣，董事郭洪利、王春花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

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以及《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1.10条和第3.1.14条的规定，对*ST墨龙上述违

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ST墨龙董事兼副总经理国焕然，董事兼副总经理、时任财务总监杨晋，时任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张云三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

修订）》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第3.1.10条、第3.1.14条和第3.7.2条的规定，对*ST墨龙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ST墨龙监事郝亮、张九利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年修订）》第2.2条、第3.1.5条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3.1.10条和第3.1.14条的规定，对*ST墨龙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ST墨龙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赵洪峰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2.2条、第3.1.5条、第3.2.2条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1.10条、第3.1.14条和第3.7.2条的规定，对*ST墨龙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ST墨龙时任副总经理张守奎、刘增翔和李朋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

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2.2条、第3.1.5条以及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1.10条、第3.1.14条和第3.7.2条的规定，对*ST墨龙上述

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鉴于*ST墨龙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17.2条、第17.3条和第17.4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

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予以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恩荣，董事郭洪利、王春花，董事兼副

总经理国焕然，董事兼副总经理、时任财务总监杨晋，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云三，监事

郝亮、张九利，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赵洪峰，时任副总经理张守奎、刘增翔、李朋予以公开

谴责的处分。

对于*ST墨龙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

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致歉和公司说明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行为向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

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违规事项的整改

今后，公司将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规章制度的学习。 严格履行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

截止目前，公司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如下：

（1）进一步梳理了公司内控流程，严格按照相关内控制度执行，优化人员配置，对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

（2）通过定期会议和不定期会议等多种渠道进行沟通，加强对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分析

和检查；

（3）通过多种措施提升财务核算水平和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聘请外部优秀人员加盟公

司，对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控制等方面进行优化整合；根据财务人员的业务技能重新

进行分工并定期进行岗位轮岗，同时通过各种讲座、培训加强内部财务人员技能提升。

目前公司整改措施已经逐渐到位，内部人员的调整也基本完成，针对内部人员的培训

正 在逐步推进。

关于2017年2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中小板问询函【2017】

第76号《关于对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主

要是涉及2016年度业绩修正相关问题的问询。 因当时正处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同

时公司也在对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内部自查，因此未能按期进行回复。 目前中国证监会的

调查已经结束， 针对公司包含2016年度业绩修正在内的违规行为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进

行了行政处罚（详见2017年9月2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对公司及相

关当事人做出了相应的纪律处分。 下一步公司将吸取教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整

改，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将公司运营情况真实、准确、完整的向广大投资者呈现。

处分决定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处分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股票简称：

*ST

墨龙 股票代码：

002490

公告编号：

2018-002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公开致歉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知悉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

告》， 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

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相关规定，公司将采取网络方式召开致歉会，具体安排如下：

1、公司定于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开致歉会。

2、本次公开致歉会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

//irm.p5w.net）参与本次公开致歉会。

3、公司出席本次公开致歉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张恩荣，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国焕然，执

行董事、副总经理杨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洪峰，监事郝亮。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公司本次公开致歉会。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1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月11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1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1月11日 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15:00-2018年1

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5,816,7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025%。

1、 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8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58,300,8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210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股东共4人，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515,8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919%。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8,239,3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163%。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165,816,7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8,239,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曹蓉、 何广远律师现场见

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详情见公司2018

年1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北

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编号：

2018-00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6日发布《关于大股东增

持文投控股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集团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投集团” ）计划于公司本次复牌后的两个交易日后的12个月内，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本次增持

股票种类为无限售流通A股股票，增持价格原则不高于28元/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截至2018年1月11日收盘，文投集团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共计7,802,635股，增持均价

20.19元/股，增持金额157,506,776.45元，占公司总股本的0.42%。本次增持后，文投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0,133,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9%。

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文投集团本次增持主体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的通知，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1月11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7,802,63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增持总金额157,506,776.45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文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企

业。

（二）本次增持前，公司第一大股东文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文创定增基金、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屹唐文创定增基金、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472,331,

066股，占比25.46%。本次增持后，文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80,133,

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9%。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8年1月6日发布《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

的控股集团文投集团计划于公司本次复牌后的两个交易日后的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本次增持股票种类为无限售流通A股股票，增持

价格原则不高于28元/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详见公司

于2018年1月6日发布的 《关于大股东增持文投控股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8）。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18年1月11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集团文投集团本次增持主体北京文资文

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通知，北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8年1

月10日至2018年1月1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7,802,635

股，增持均价20.19元/股，占公司总股本0.42%，增持金额157,506,776.45元，达到文投集团

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50%。 本次增持后， 文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480,133,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9%。

四、其他说明

1.文投集团承诺：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上市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文投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

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1月12日起，新增招商银行销售景顺

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5457）。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信息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联系人：邓炯鹏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景盈

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剩余财产分配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景顺长城景盈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

规定，景顺长城景盈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出现触发《基金合

同》终止的情形，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终止本基

金合同。本基金自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2月8日期间进行了基金财产清算。本基金已

于2018年1月9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景顺长城景盈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

的回函》（机构部函【2018】65号），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8年1月10日刊登了《景顺长城

景盈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根据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清算报告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应分配剩余财产共计

人民币60,134.96元， 将按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以现

金方式进行分配，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尾差亦将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上述资金将于2018

年1月12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了解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